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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30 日上午，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召开 2024 年 9 月第 2 次例行新

闻发布会，省生态环境厅党组成员、总工程师贾良清介绍了《安徽

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的背景和意义、主要内容等。

一、制定的背景和意义

一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举措。制定《办法》是深入

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精准治污、

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健全以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为主体的源头预防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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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需要，旨在提高环评法的操作性、执行性，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法治保障。

二是推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我省开展环境

影响区域评估改革，实行环评与排污许可“两证审批合一”改革试点，

建立项目环评审批跟踪服务制度，为支持企业发展、保障有效投资发

挥了积极作用，积累了一些建设项目环境要素保障的经验做法。但也

存在一些问题，如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亟待完善、污染物排放指标

保障等落实还不充分、产业发展的环境要素保障和服务还有差距，有

必要通过立法推进环境要素保障制度化、长效化，持续释放改革效能，

以高水平生态环境保护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设 5 章 33 条，主要包括总则、规划环评、建设项目环评、

法律责任、附则，重点突出以下内容：

一是明确环评的总体要求。《办法》总则规定，环评应当落实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要求，建立与排污许可制度相适应的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

环评管理体系，优化配置区域污染物排放总量指标，强化环评要素保

障，规范环评专家论证、审查等活动。

二是强化规划的环评保障。《办法》规定，要细化应当进行环评的规

划的具体范围，明确规划环评文件的程序性要求和主要内容，规定编

制产业园区总体发展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相关要求，明确规划环评



文件的编制主体及其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规划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查

要求。规定各类规划草案的审批原则。

三是优化建设项目的环评工作。为明确建设项目环评工作的标准，提

高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效率，促进项目环评提质增效，《办法》对建设

项目环评实行分类管理作了细化规定。规定了建设单位、接受委托编

制建设项目环评文件的技术单位及其编制人员应当承担的责任；明确

省、设区市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等有审批权的部门对建设项目

环评文件的审批权限；依法确定审批时限和听证、专家评审、技术评

估的时间。要求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建设项目，在报批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应当通过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征求有关单位、

专家和公众的意见。规定健全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建立重点污染物

排污权储备制度。加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工作。



四是压实法律责任。为加强《办法》的刚性约束力，《办法》规定了

不同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办法》明确，规划编制机关有未组织环

评等行为，规划审批机关有违法批准规划等行为，对直接负责的主管

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技术服务单位有拒绝、阻挠

监督检查，或者在接受监督检查时弄虚作假等行为，由设区的市以上

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其改正；参加环评论证、审查的专家

有弄虚作假或者有失职行为，造成环境影响评价严重失实的，由负有

管理权限的省或者设区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将其从专家库中除名，并

予以公告。

下一步，我们将以《办法》颁布实施为契机，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

制定出台环评领域配套制度措施，全面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深入

推进环评“放管服”改革，健全以环评制度为主体的源头预防体系，

将《办法》贯彻落实情况纳入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范围，始终保持

打击环评领域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

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



法规与标准处处长陈刚、环境影响评价与排放管理处处长王成

贵出席新闻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宣传教育处处长尹振

主持。

来源：宣教处 宣教中心

编辑：胡珂 | 初审：唐洪全 傅张丽

审核：陈卫


	省厅召开2024年9月第2次例行新闻发布会

